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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连 科 技 学 院 教 学 评 价 办 公 室 通 知  
 

大科教评通〔2025〕22号 

 

 

关于组织上报2025-2026学年度 

教学督导委员的通知 
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提高我校教育教学质量，发挥教学督导对教学工作的监督和引导

作用，不断推进课堂教育教学质量提升，根据大连科技学院《教学督导

管理条例》规定要求，现聘任2025-2026学年度校教学督导委员，组成

大连科技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，请各教学单位组织上报校级教学督导委

员名单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一、推荐条件 

1.隶属学校聘任或在职教师，热爱教学督导工作，具有奉献精神，对

工作认真负责、作风正派、任劳任怨，在教学单位里教学质量为优良； 

2.具有教学一线或教学管理工作6年以上经验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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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获过省、市和学校教学奖励的讲师以上职

称； 

4.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教学水平，具备较强的工作协调能力和团队协

作精神； 

5.教学督导委员可根据本部门单位的安排连聘连任。 

二、推荐人数 

按教学单位教师比例进行推荐，见表1： 

  表1.教学单位督导委员分配表 

序号 单位名称 推荐人数 

1 机械工程学院 4 

2 交通与电气工程学院 7 

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8 

4 经济管理学院 5 

5 外国语学院 4 

6 设计艺术学院 4 

7 创新创业学院 1 

8 基础部 2 

9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

10 体育部 2 

11 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1 

12 实验实训中心 1 

13 教务处 2 

总计  44 

 

三、工作内容及要求 

1.教学督导委员聘期为一年； 

2.每学期听课人数由院（部）级教学督导委员会安排，根据情况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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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督导听课任务； 

3.及时了解教学情况，分析、评价和指导教学工作，对发现的问题提出 

改进意见与建议； 

4.参与学校组织的教学检查、课程评价、评优等工作； 

5.参与学期期中座谈、期末工作总结调研等活动，为学校发展献策。 

四、教学督导委员待遇 

督导听课按课时发放听课津贴，教学检查等工作不再另计工作量， 

教学比赛评价、评优等活动按学校规定实施。 

请各单位于6月13日提交附件电子版，联系人：刘天胤。 

 

附件：2025-2026学年度申报教学督导委员信息表（XX单位） 

 

 

 

 

 

大连科技学院教学评价办公室 

2025年6月4日 

 

 

 

 
 

    大连科技学院教学评价办公室        2025年6月4日印发 
 


